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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
范帅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宋代皇子虽然最终都会被封为王，但有其迁转的过程。皇子封爵迁转次序为初封国公，
稍迁郡王，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次序基本确定于宋神宗时期。宋代皇子的封爵迁转体现出不断

上升的趋势，偶有因过降封者，也仅是皇帝对其过失的小惩并不影响其尊贵地位。这种循序渐进的

封爵过程与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大相径庭，表明宋代皇子封爵待遇并不比前代优厚。除了封爵，宋

代还授予皇子检校官或武官等官职，但这些官职都是一些荣誉虚衔，并没有实权。有的宋代皇子还

出任府尹州牧，但除皇储在担任州牧府尹时进行从政训练外，州牧府尹对一般皇子来说也是虚衔。

这说明在授官上，宋代皇子并不掌握实权，一般都是被授予尊贵的虚衔，这与隋唐时期皇子均担任

要职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从封爵、授官方面看，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都大不如前，体现出位高职虚

的特点。宋代皇子去世后，为示恩宠一般赠其“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二令”（即中书

令和尚书令），但对生前被高官厚禄所供养却不掌握实权的皇子来说，死后不管赠予其多么高的官

职都无多大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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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子作为皇权的附属品，始终依附于皇权，随着
皇权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皇权的灭亡而灭亡。他

是皇位世袭的产物，因而与帝国命运息息相关，两者

的关系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皇子问题如处

理不当，轻则会发生如唐代“玄武门之变”之类的宫

廷流血政变，重则会引起明代“靖难之役”之类的内

战，更有甚者会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些事件一

旦发生，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便是成功

夺权的皇子也难免背负一个夺权篡位的骂名。一代

明君康熙皇帝，因未妥当处理立储之事，引发了旷日

持久的皇位之争，雍正虽最终在“九龙夺嫡”之中胜

出，却落下刻薄寡恩的骂名；唐太宗因忌惮后人诟病

其杀兄弑弟而违制过问史书的修撰。皇子对于一个

王朝命运之影响可见一斑。

宋代皇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无论从社

会史、经济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政治史、文化史的角

度看，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皇子作为天之骄子

自然享有极其尊贵的地位，其尊贵地位主要是通过

其享有的政治待遇而体现出来。通过对宋代皇子政

治待遇的研究，可以一窥皇子这一群体在宋代的地

位。国家的兴衰在于皇室，皇室的兴衰在于皇子，因

此研究宋代皇子对于研究宋史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目前，学术界对宋代皇子政治待遇的研究尚没

有专门的著作或论文出现，仅在研究宋代宗室时有

所涉及，多是其他研究的附带成果。如张邦炜［１］认

为宋代皇子的待遇不如前代优厚；张昀［２］认为任用

或者不任用皇族特别是皇子是君主政体与生俱来的

麻烦，宗室管理制度要求达到多个需求之间的平衡，

这些需求包括培养有经验而能干的皇帝继承人、帝

位的传承和平进行、避免兄弟对抗相争、厚待亲族

等。宋代通过宗室任官制度的设定和调整，微妙地

达到了各种需求的平衡点。

本文拟通过对宋代皇子的封爵、授官及赠官３
个方面的考察，揭示出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以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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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宗室及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封爵

“爵在上古时期代表禄位，或与封土相连，或与租

税相依。但至唐宋，已变成一种酬劳官员的虚衔，有

官品、无俸禄，公侯以下有食邑、食封，除食实封初每

户随月俸给钱２５文外，无他给赐。”［３］笔者根据《宋
史》卷１６９《职官志九·爵》的记载，将宋代的１２等爵
位及封赐对象列于表１。［４］（Ｐ４０６１）

表１　宋代１２等爵位及封赐对象
等级 爵位 封赐对象

１ 王 皇子、兄弟封国

２ 嗣王 亲王之子承嫡

３ 郡王 宗室近亲承袭，特旨者

４ 国公 遇恩及宗室祖宗后承袭及特旨者

５ 郡公 其余宗室近亲

６ 开国公 食邑二千户以上者

７ 开国郡公 不详

８ 开国县公 不详

９ 开国候 食邑一千户以上者

１０ 开国伯 食邑七百户以上者

１１ 开国子 食邑五百户以上者

１２ 开国男 食邑三百户以上者

由表１可知，宋代共有１２等爵位，其中皇子和
皇帝的兄弟一般被封为王，亲王的儿子中继承爵位

者封嗣王，宗室近亲及皇帝特旨封赐者为郡王。宋

太祖、宋太宗后裔以及特旨封赐者封郡公，其余血缘

关系稍远的宗室近亲封国公。从开国公到开国男要

根据其食邑的多少而赐封。在宋代的１２等爵位中，
嗣王、开国郡公和开国县公一般不封［４］（Ｐ４０６１）。开国

郡公和开国县公因未曾封赐，《宋史》也并未记载这

２等爵位的封赐标准。由宋代１２等爵位的封赐对
象可知，与宋代宗室有关的爵位，除去未被赐封过的

嗣王，还有王、郡王、国公、郡公４个爵位。
１．初次受封
乾德二年（公元９６４年），宋太祖的次子赵德昭

１７岁出阁，任贵州防御使。“前代皇子出合即封王，
上以德昭未冠，特杀其礼，非旧典也。夫贵州属广西

下州，防御使从五品耳，皇子始命以此。”［５］（Ｐ７５８１）前

代皇子一般出阁就被封为王，宋太祖在赵德昭出阁

时仅封其为偏远地区下州的防御使。马端

临［５］（Ｐ７５８１）认为宋太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其有虚夸

之心。宋太祖次子于“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

爵”［４］（Ｐ８６７６）。可见，在宋太祖时期皇子封爵并不

优厚。

值得注意的是，宋太宗即位以后，一反宋太祖

“特杀其礼”的风格，对诸子封爵十分优厚。宋太宗

有９个儿子，分别是元佐、元僖、元侃、元份、元杰、元
翭、元翶、元俨和元亿，除早亡的元亿和年幼的元俨

并未在宋太祖有生之年受封外［４］（Ｐ８６９３、８７０５），其余 ７
子分别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９８３年）、太平兴国八
年（公元９８４年）以及端拱元年（公元９８８年）受封。
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３年）五月魏王赵廷美得罪削籍，
七月甲午，宋太宗“封皇长子德崇为卫王，第二子德

明为广平郡王。德崇检校太傅，德明检校太保，并同

平章事”［６］（Ｐ５２３）。随即“有司言卫王及广平郡王当

同日赴中书视事。上曰：‘二王，兄弟也，当分日。’

辛丑，诏卫王先视事，广平郡王以次日。”［６］（Ｐ５２４）魏王

赵廷美五月获罪，七月宋太宗就封皇长子德崇即元

佐为卫王，第二子德明即元僖为广平郡王。几日之

后就令皇长子和皇帝二子先后去中书省办公。太平

兴国八年（公元９８３年）十月，元侃封为韩王，元份
封为冀王，元杰封为益王［６］（Ｐ５５５）。端拱元年（公元

９８８年）元 翭 封 为 徐 国 公，元 翶 封 为 泾 国
公。［４］（Ｐ８７０２－８７０４）由此可见，除去早亡的元亿以及年幼

的元俨，宋太宗９子中，４位首次授爵即封王，１位封
郡王，２位封国公。宋太宗诸子封王和封国公时间
分界如此明显并非巧合，这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

密切联系。

笔者认为，宋太宗于两年间大肆封王主要是为

了培植诸子势力。宋太宗继位并非名正言顺，为使

自己具有合法继位资格，与赵普杜撰出“金匮之

盟”。然而“金匮之盟”在让宋太宗具有合法继位资

格的同时，也使皇弟赵廷美跻身于储君候选人之列。

此时，宋太宗将皇位传子的主要障碍是宋太祖２子
即赵德昭和赵德芳以及一母同胞的兄弟赵廷美。为

了确保皇位能够顺利传子，宋太宗将几个儿子大肆

封王，意在培植诸子势力，为诸子在政治斗争中增加

资本。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９８０年）赵德昭自
刎［４］（Ｐ８６７６）。太平兴国六年（公元９８２年）赵德芳暴
毙［４］（Ｐ８６８５）。太平兴国七年（公元９８３年）五月魏王
赵廷美得罪削籍［６］（Ｐ５２３）。至此，宋太宗基本扫除了

其皇位传子的所有障碍。端拱元年（公元９８８年）
宋太宗即位１２年，已经完全掌控局势，不再需要培
植诸子势力，而是有意锻炼之，因而此时皇子初次受

封为国公。

宋真宗时，宰相屡次上疏：“皇子未议封建，中

外系望，今朝修礼成，愿特降制命。”宋真宗“虽从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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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谦让未加王爵”，仅封 ５岁的皇子为庆国
公［６］（Ｐ１８９６）。大中祥符八年（公元１０１５年），皇子完
成冠礼后不久，又以皇子庆国公为忠正军节度使兼

侍中，封寿春郡王［６］（Ｐ１９５９）。可见，从宋真宗开始皇

子初次受封为国公，然后依次迁郡王、王，偶尔也有

封为郡公的，如宋英宗时，皇子颢被封为安乐郡公，

皇子鈆被封为大宁郡公［６］（Ｐ４８０２）。

从皇子初次受封的年龄上看，宋太祖、宋太宗

时，皇子出阁才受封，受封时一般在１１～１８岁之间。
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虽基本延续这一传统，但皇

子受封年龄开始出现下移趋势。到了宋神宗时期，

皇子赐名即受封，初次受封年龄一般为１岁左右。
２．封爵迁转
南宋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曾这样总结宋代皇子受

封迁转过程：“皇子生，百蒣命名，初除美军额节度

使，两遇大礼移镇，再遇封国公，出阁拜使相，封王纳

夫人，六除两镇封王，然则皇子虽在所必王，然其迁

转亦有次第，不遽封也。”［５］（Ｐ７５９０）马端临的总结体现

出宋代皇子封爵迁转的渐进性。

另一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曾概括了宋太祖和宋

太宗初期、宋太宗后期以及宋神宗时期皇子封爵迁

转的情况：“祖宗故事，皇子初除防御使。太宗以

后，或封王，或国公，其间亦有封郡王、郡公者。神宗

诸子初除皆节度使，封国公，稍迁郡王，加平章事，至

出阁封王则始兼两镇，加司空。后皆因之。”［７］（Ｐ２３５）

李心传的这段总结体现出皇子封爵迁转在整个天水

一朝发展演变中的阶段性。他将皇子封爵迁转分为

３个时期。第１个时期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初期，皇
子初除防御使。此时，皇子封爵迁转并没有形成定

制。宋太祖时，德昭、德芳尚未封王。宋太宗时，由

于政治局势的关系，皇子出阁即封王。到了端拱年

间（公元９８８—９８９年）皇子初封国公，然后依次转
迁郡王、王。第２个时期从宋太宗后期到宋神宗以
前，皇子封爵迁转并不稳定，有时封王，有时封国公，

期间偶尔有封郡王、郡公的情况出现。宋仁宗时，由

于宗子宗实身份特殊，又处于尴尬地位，其被立为皇

子后仅被册封为钜鹿郡公［６］（Ｐ４７７７）。宋英宗时，赵

颢、赵鈆二子初封郡公，然后依次迁国公、郡王、

王［４］（Ｐ８７２０－８７２１）。第３个时期是宋神宗时期，皇子封
爵迁转基本有了一个确定的过程，即初除节度使，封

国公，之后迁至郡王，加平章事，及至皇子出阁才封

王，再根据具体情况兼两镇节度使，加司空。也就是

说皇子初封国公，稍迁郡王，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

次序在这一时期基本确定，“后皆因之”［７］（Ｐ２３５）。

马端临和李心传有关宋代皇子封爵迁转的记载

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皇子封爵有

一个迁转的过程。也就是说，皇子虽然最终都会被

封王，但其封爵迁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像前代

皇子那样出阁即封王。

皇子封爵并非总是扶摇直上，也有降封的时候。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１０１５年），“荣王元俨宫火，自
三鼓至翌日亭午乃止，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

文院、秘阁”［６］（Ｐ１９２７）。原来荣王元俨宫内的侍婢韩

氏盗卖金器，唯恐东窗事发，于是一把火烧了荣王

宫。大火自三更烧至第二日正午才灭，火势蔓延至

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等地。大火虽非荣王

所放，但荣王难辞其咎，因此宋真宗下旨将荣王元俨

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府第，记室参军崔

竀也因“坐辅导无状，亦责官”［６］（Ｐ１９２８）。总体来说，

宋代皇子的封爵迁转呈现出上升趋势，偶有因过降

封者，也仅是皇帝对其过失的小惩，并不影响其尊贵

地位。

　　二、授官

１．检校官
北宋初期到元丰官制施行以前，宋代检校官有

１９级，即除三公、三师外，左仆射至水部员外郎都为
检校官。元丰官制施行以后，左仆射以下为职事官，

因此罢去除三公、三师以外的其他检校官［５］（Ｐ１３８１）。

政和后，改三公为三少，“若武臣累加至检校少师，

则拜太尉，文臣累加检校少师，则拜开府仪同三司。

安南国王初袭封，加检校太尉，经恩迁检校太师，外

蕃刺史州则检校太子宾客，此外不带云”［７］（Ｐ２４８）。

皇帝一般授予皇子以检校太尉、检校太傅和检

校太保这３等检校官。初次授予皇子官职时加检校
太尉，“初授枢密使、使相及曾任宰相、枢密使除节

度使加太傅，初除宣徽、节度加太保”［４］（Ｐ４０６２）。

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以太尉、

司徒、司空为三公。自唐代以来，因为以子为父师，

于理不合，皇子一般不兼师傅官，“其后失于检点，

乃有兼者”［８］。治平二年（公元１０６５年）皇子颢封
为东阳郡王，除婺州节度使、检校太傅［９］。权御史

中丞贾黯上《东阳郡王颢检校太傅制》言道：“太傅，

天子师臣也。子为父师，于体不顺。中书检勘自唐

以来亲王无兼师傅官者。盖自国朝命官，只以差遣

为职事，自三师三公以降，皆是虚名，故失于因循

尔。”［９］他建议皇子及宗室卑属除检校官者，“随其

迁序，改授三公”［１０］（Ｐ５０）。宋英宗令翰林学士及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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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人详议此事。翰林学士王皀等言：“按《官仪》，自

魏以来，以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太尉、司徒、

司空是为三公。国朝因之。《六典》曰：三师，训导

之官也。盖天子所师法。今皇子以师傅名官，于义

弗安，盖前世因循，失于厘正。”［１０］（Ｐ５０）自此以后，皇

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师者，悉改为三公”［８］。

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 １１１１—１１１７年），因为
司徒、司空为周朝六卿之官，太尉为秦朝主管军事的

官员，“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

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次相之任”［５］（Ｐ１３８１－１３８２）。

皇子又兼师傅官，“自嘉王楷始”［８］。

２．武官
宋代一般授予皇子刺史、团练使、防御使、观察

使、节度使等武官官阶。这些官衔并无职事，为皇子

的迁转官阶。

宋太 祖 时 期，初 授 德 芳、德 昭 均 为 防 御

使［４］（Ｐ８６７６）。宋太祖到宋真宗时期初次即授予皇子

节度使［１０］（Ｐ２９－３０）。到了宋仁宗时，由于宗子宗实身

份特殊，由刺史迁团练使，后迁为防御使［４］（Ｐ２５３）。宋

徽宗时期，节度使授予过滥，皇子初次即被授予节度

使。南宋以后皇子又很少被授予节度使［７］（Ｐ２３９）。宋

代授予皇子刺史的情况比较罕见，北宋时期只有宋

英宗曾被授予刺史［４］（Ｐ２５３）。南宋时期宋孝宗的皇子

和皇子
!

曾被授予过刺史［４］（Ｐ６９３、８７３２）。

可见，宋代皇子初除节度使的情况比较普遍。

即使初除不为节度使，最终也会升迁至节度使。节

度使并没有实际权力，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管

理，无定员，朝廷赐予节度使的封号等级与参知政事

等执政官相同。在宋代，节度使一般为荣誉职务，称

“某某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沿袭唐代制

度，凡节度使、枢密使、亲王、留守、检校官兼侍中、中

书令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皆谓之使相，以待勋

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

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４］（Ｐ３９４６）。所谓“使相”

非真宰相，属于高级阶衔。元丰改制，易开府仪同三

司为使相，作为文臣寄禄官最高阶。使相不参与政

事，但许在除拜将、相等制敕之敕尾署“使”字，享有

俸禄。有时节度使也用于武臣的加官。宋代最初授

予节度使的对象是“宗室近属、外戚、国
"

年劳久次

者”［４］（Ｐ３９４６）。

按照惯例若非亲兄弟或受宠皇子，宗室不得同

时任两处的节度使。宋神宗时，“相孝定王允弼、定

荣易王允良以属近行尊，乃得之”。宋宁宗庆元年

间（公元１１９５—１２００年），嗣秀王伯圭要辞去中书

令一职，宋宁宗下旨令有司“别议优崇之礼，始命兼

两镇焉。国朝二百五十年，宗室秉双旄者，仅三人

尔”［７］（Ｐ２３６）。由此可见，节度使兼两镇或两镇以上是

一种殊荣，但皇子大多可同时除两处节度使。如元

僖先被授予威武军节度使，后又兼领建宁军两镇节

度使，元杰则被直接授予剑南东、西两川节度

使［１０］（Ｐ２９）。这说明宋代皇子在节度使授予方面的待

遇较为优厚。

《职官分纪》中记载：“国朝节度使，并兼管内观

察、处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长史为节度、观察等使，

不临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１１］唐制，大都督

以亲王遥领，大都督府之政务由大都督府长史主

持［１２］。宋沿唐制，亲王为节度使，授以某州大都督

名号，只是荣誉头衔并无实权。宋初，曾误授予亲王

大都督长史。淳化五年（公元９９４年），皇子益王元
杰改封吴王，行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领淮南、镇

江两军节度［１０］（Ｐ４７）。翰林学士张洎负责草拟此诏

令，他上疏：“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为国，置傅、

相、内史，佐王为理，如不之国，朝廷命卿大夫临郡，

即称内史行郡事。唐以扬、益、潞、幽、荆五郡为大都

督，置长史、司马为上佐，即内史之职也。其大都督

之号，非亲王不授，或亲王遥领，别命大臣临郡，皆是

长史、副大使知节度使事。今吴王实居大都督之任，

复加长史，乃自为上佐，其名不正，望付中书门下商

议施行。”张洎认为大都督之号只授亲王，长史、副

大使辅佐亲王处理节度使事务。吴王虽已居大都督

之职，如果再加长史，就变为属官，这样的名分不合

礼法。宰相吕蒙正也认为：“襄王、越王皆领长史，

今吴王独为大都督，居二王之上，恐亦非便。”于是

宋太宗下诏更正［６］（Ｐ７７２）。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

９９９年）十月，下诏“自今亲王领大都督、节镇、州府
者，勿复兼长史”［６］（Ｐ９６８）。命令禁止亲王领大都督、

节度使时再兼长史。

至道二年（公元９９６年）二月五日，宋太宗欲除
徐国公元睩、泾国公元睰化外藩镇。宰臣不明白皇

帝为何要让皇子领偏远落后的藩镇。宋太宗解释

道：“朕意非其他，若除化内州府，诏下之日即遣诸

色公人申送书状，虑成烦扰。”宰臣认为，“亲贤不当

除化外”，命本道人不派人上京即可。于是宋太宗

命元睩即元翭为洪州都督、镇南军节度使，元睰即元

翶为鄂州都督、武昌军节度使［１０］（Ｐ４８）。可见，皇子一

般不领偏远地区藩镇的节度使。

张邦炜在《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中提到：“防

御使只不过是高于团练使、低于观察使的一种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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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既不驻本州，又无职掌。”［１］（Ｐ５８０）笔者认为这一说

法值得商榷。防御使、团练使、观察使属于武官官

阶，并不属于环卫官。《宋史·职官志》对环卫官是

这样记载的：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并为环卫

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典；大将军

以下，又为武官责降散官。［４］（Ｐ３９３２）实际上，这里是北

宋环卫官的概况，即宋代诸卫上将军、大将军以及将

军为环卫官。南渡以后，宋高宗时多不除授环卫官，

宋孝宗时才令学士洪遵等讨论典故再次设置十六卫

号称环卫官，又在诸卫中备置中郎将、郎将，总共分

５等，即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４］（Ｐ３９３２）

可见，环卫官在北宋指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和将军，

在南宋指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以及郎

将，并不包括防御使、团练使和观察使。因此，防御

使是高于团练使、低于观察使的一种武官官阶，而非

环卫官。

３．州牧府尹
宋代牧、尹不常置，宋太宗、宋真宗都曾担任过

开封府尹，其后“亲王无继者”，设权知府一职，由待

制以上官员担任府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狱讼，

皆受而听焉”［５］（Ｐ１８９０－１８９１）。崇宁三年（公元 １１０４
年），蔡京建议罢去权知府，设置牧、尹各一员，总管

一府事务。牧由皇子担任，尹则由文官充当。建炎

三年（公元１１２９年），改杭州为临安府。乾道七年
（公元１１７１年），命皇太子任临安府尹，以东京为官
署，废除临安府通判、签判，置少尹、判官、推官［１３］。

《文献通考》记载：“京府以及四方大镇，皆有牧尹，

而类非亲王不除。”［５］（Ｐ１３６２）可见，牧、尹作为重要差

遣，并不轻易授予，大多都是由亲王担任。

（１）州牧
宋代州牧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正式官名，如

雍州牧、冀州牧等九州牧，特授于亲王宗室；另一种

解释则作为知州拟古官称。本文采用的是第一种意

思，即正式官名。北宋冀、青、徐、扬、荆、豫、雍、兖九

州置牧，南宋诸朝皆沿设。一般亲王出镇时才加牧，

如天禧元年（公元 １０１７年），楚王元佐领雍州
牧［４］（Ｐ１６２）；景二年（公元１０３５年），荆王元俨行荆、
扬二州牧［１０］（Ｐ３１４０）。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１０１５年），皇兄楚王元佐
行兴元牧，“州牧自此始”。天禧元年（公元 １０１７
年），楚王元佐领雍州牧；元禧二年（公元１０１８年）
加兴元牧。宋真宗对宰臣说：“楚王加恩，兴化府必

遣人来，重于烦扰，宜速止之，不烦上京。”［１０］（Ｐ３１４０）

宋仁宗时，首创兼州府两牧之例。景二年（公元

１０３５年），雍州牧兼凤翔牧荆王元俨为荆南淮南节
度使，行荆州、扬州牧，“二州牧自此始也”［１０］（Ｐ３１４０）。

崇宁二年（公元１１０３年），宋徽宗置开封府牧，
由皇子担任，户部尚书左肤等上疏请制禄令。后宋

徽宗下诏说其禄令与执政官同，并且将此立为定制。

开封府为北宋皇宫所在地，朝廷百司所居之所，正因

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开封府牧不常置，皇帝一

旦置开封府牧必有其政治目的。开封府牧即使设置

也并非一般皇子可以担任，只有有望继承大统者才

有机会担任开封府牧。宣和七年（公元１１２５年），
宋徽宗已有内禅意图，仿照宋太宗任皇子元侃为开

封尹之故事，命皇太子桓为开封府牧，在任三天。总

领开封府事务，并兼功德使［１０］（Ｐ３１４０）。

（２）府尹
宋太祖时期授予皇子差遣，有意识让二子参与

朝政事务。宋太祖二子曾先后担任兴元尹。开宝九

年（公元９６８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与其妻、子、诸
臣来汴京觐见太祖，“上遣皇子兴元尹德昭至睢阳

迎劳”［４］（Ｐ１３８９９）。但是这一状况到了宋太宗时期有

所转变。雍熙二年（公元９８５年），皇长子赵元佐患
病，以皇子元僖为开封府尹［４］（Ｐ８６９７）。淳化五年（公

元９９４年），以皇子元侃为开封府尹［４］（Ｐ１０３－１０４）。宋

太宗出于培养皇储的目的，曾先后令元僖、元侃担任

开封府尹，锻炼其处理政务的能力。元杰于端拱初

年（公元９８８年）加成都尹，但也只是授予官制并没
有实际职权［４］（Ｐ８７０１）。可见，宋太宗时期基本确定了

除皇储外皇子不得参与政务的制度。宋仁宗时，命

防御使赵宗实（即宋英宗）掌管大宗正司事务，赵宗

实在即位之前未曾担任过府尹州牧［４］（Ｐ２５３）。此后，

皇子虽大多被授予州牧府尹，但都没有实际权力。

南渡之后，宋孝宗出于立储问题的考虑，加皇子

恺雄 武、保 宁 军 节 度 使，进 封 魏 王，判 宁 国

府［４］（Ｐ８７３３）。魏王恺出镇前，宋孝宗命宰相于玉津园

为他践行。魏王恺登车后，对虞允文说：“更望相公

保全。”魏王恺可以说是宋代第一位到地方管理政

务的皇子。宋孝宗出于政治目的考虑，给予其厚禄，

叫他离京就封。赵恺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在其位谋

其政，精心吏治，心系黎民。初到宁国府时，宁国府

的长史要与司马一起分治宁国府，让赵恺坐享其成。

然而赵恺却断然拒绝，并上奏道：“臣被命判府，今

专委长史、司马，是处臣无用之地。况一郡置三判

府，臣恐吏民纷竞不一，徒见其扰。长史、司马宜主

钱谷、讼谍，俾拟呈臣依而判之，庶上下安，事益易

治。”［４］（Ｐ８７３３）宋代的官制在中国古代素以官吏繁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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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弊丛生而著称。赵恺上述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点

破了宋代地方政治冗官冗员、办事效率低下的弊端。

乾道七年（公元１１７１年）四月二十七日，皇太
子领临安府尹，以东宫为治所。少尹以下府官，两日

一次到东宫奏事。乾道九年（公元１１７３年），免太
子临安府尹［１４］（Ｐ１７００）。

可见，皇储只有在担任州牧府尹时，才会真正地

参与一些政务的处理，对其他皇子来说，州牧府尹仅

仅是显示其身份地位的虚衔。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并非一视

同仁，如前代一样，宋代也很注意区别皇太子与普通

皇子的待遇，确保皇太子的尊贵地位，避免其他皇子

萌生僭越之心。治平元年（公元１０６４年），皇帝二
子颢进封为东阳郡王，其位与颍王仅差一阶，“起居

出入，事颇均齐”［１５］。为了显示皇储候选人颍王与

其他皇子的区别，殿中侍御史傅尧俞上疏宋英宗请

求“待颢以下恩意礼秩，当与颍王差远，使有限隔，

无可陵之势”，以保“社稷无疆之福”［１５］。宋英宗即

位后，先后为３位皇子建造宫殿，然而大兴土木劳民
伤财，加之粮食收成不好又有时疫，因而此举遭到非

议，引起民众不满。治平二年（公元１０６５年），侍御
史赵瞻认为“宫邸之制过丽则侈心生，工徒之役违

时则乖气应”，“况宫制院名，居非其所，虽人子性行

自隆友悌，而国家礼法贵示降差。并列东宫，恐乖古

典”［１５］。他劝谏宋英宗不能因宠爱之私心，使其他

皇子萌生僭越太子之心，并建议宋英宗３位皇子的
待遇当有差别。

宋高宗收养２个宗子，即赵瑗和赵璩，由于始终
没有选定到底立谁为皇太子，所以赵瑗和赵璩成年

后“官属礼制相等夷，号东、西府”［４］（Ｐ８７３１）。显仁太

后驾崩后，宋高宗决定立普安郡王赵瑗为皇太子，

“璩因加恩称皇侄，名位始定。迁开府仪同三司，判

大宗正事，置司绍兴府”［４］（Ｐ８７３１）。宋高宗在没有确

定谁为皇太子时令２个宗子享有相同的政治待遇，
一旦确立赵瑗为皇太子，立即封赵璩为皇侄，从而确

保皇储的政治地位。

宋孝宗立储时也有同样的考虑。宋孝宗时期，

皇长子
!

英年早逝后，礼法上最具有立储资格的是

恺，即皇长子
!

同母、弟弟。但宋孝宗觉得“以恭王

英武类己”，于是决定立恭王为皇太子，但是这样

又不符合常理，所以宋孝宗迟迟未立皇太子。丞相

虞允文请求宋孝宗早日立储时，他说：“朕既立太

子，即令亲王出镇外藩，卿宜讨论前代典礼。”［４］（Ｐ６９３）

允文奏曰：“陛下止有两大王，若立一王为太子，一

王自留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亦无似此典故。”宋孝

宗却说：“朕之虑甚远，卿可于唐以前仔细密加讨

论，别一日进呈。”［７］（Ｐ５２１）其实，立太子与亲王出镇外

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连丞相虞允文都说一王为太

子，另一王自当留在王邸，陪伴在皇帝身边。宋孝宗

执意要在立太子的同时，“令亲王出镇外藩”，其“虑

甚远”指的是支开魏王恺给扫除障碍，也是在“尊

储贰之定分”。淳熙七年（公元 １１８０年），魏王恺
薨，宋孝宗泫然流涕地跟右丞相赵雄说：“朕向来所

以越次建储者，正为此子福气稍薄耳，然亦不料其如

此之夭也。”［７］（Ｐ５２１）宋孝宗为确保皇太子的政治地位

将魏王赵恺支开，却没想到魏王恺英年早逝，宋孝宗

如此慨叹可见其对魏王恺的宠爱程度。但是确保皇

太子顺利继位重于一切，无论宋孝宗如何不舍、如何

觉得愧对魏王赵恺，他都必须为皇太子扫除障碍。

　　三、赠官

《宋史》对宋代皇族的赠官之法是这样记

载的［４］（Ｐ４０８３）：

建隆已来，凡有恩例，文武朝官、诸司使副、禁军

及藩方马步都指挥使以上，父亡皆赠官。亲王赠三

官，可赠者赠二官，追加大国。皇属近亲如之。追加

封爵。服
!

及诸亲之服近者赠一官。宰相、枢密使

赠二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已上、三司

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内臣任都知

副都知者，赠一官。此皇族及臣僚薨卒赠官之法也。

其官秩未至，而因勋旧褒录或没王事，虽卑秩皆赠官

加等者，并系临时取旨。

这段史料对赠官数量进行了说明。亲王原则上

赠三官，实际上一般赠二官，皇属近亲也是这样；宰

相、枢密使赠二官；使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尚书

以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等赠一官，如有

官秩尚未达到，也可因其功勋对其赠官。关于皇子

的赠官规则，南宋史学家李心传［７］（Ｐ２３６）则有如下

总结：

旧制，皇子皆赠三师、二令。元丰改官制，以侍

中、中书、尚书令为三省长官，不为赠典。乾道中，正

丞相官名，削侍中、两令之位，故魏惠宪王虽孝宗爱

子，生止为使相，薨止赠两州牧。盖上意以子弟居师

傅官不顺，而三省长官已废，故但以州牧优之。庆元

中，嗣秀王以山陵总护之劳当迁，而官已至太师，乃

拜兼中书令，王辞不拜。已而，上有殇子亦赠太师、

中书令，追封兖王。不知今官制已无二令之名，此有

司失详考也。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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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在元丰改制以前，皇子去

世后一般赠“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及“二

令”（即中书令和尚书令）。在实际赠官中，一般赠

皇子太师，很少赠太傅、太保。如有赠太傅者，最终

也要加赠至太师。如宋仁宗子窻，一日而亡，庆历元

年（公元１０４１年），赐名窻，赠太傅，追封褒王。嘉
四年（公元 １０５９年），加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
令，封魏王。元丰改制后，由于侍中、中书令和尚书

令成为三省长官，“不为赠典”。因此，宋徽宗时皇

子去世后赠右弼。如宋徽宗子椿薨后赠太师、兼右

弼［１０］（Ｐ８０）。但实际上右弼仍是中书令。宋徽宗政和

二年（公元１１１２年）九月二十五日，诏改中书令为
右弼［１６］。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复旧称［１７］。乾道时期（公元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年），“正丞
相官名，削侍中、两令之位”，因此魏惠宪王赵恺虽

为宋孝宗爱子，却生前只为使相，死后只赠扬州牧和

徐牧［７］（Ｐ２３６）。宋宁宗庆元年间（公元 １１９５—１２０１
年），有夭折皇子仍赠太师、中书令。如嘉定元年

（公元 １２０８年）闰四月，皇帝八子薨，宋宁宗诏吏
部、太常寺讨论赠官典故。吏部以《国朝会要》元丰

四年（公元１０８１年）郓王倜、政和三年（公元 １１１３
年）汉王椿为例建议赠太师、尚书令，追封肃王。礼

部尚书、给事中倪正甫以引治平二年（公元 １０６５
年）王禹玉等议皇子以师傅名官“于礼未安”的事件

为例，请求只赠尚书令，宋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乾

道年间（公元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年），三省官长改称左、右
丞相，当时只赠皇子尚书令，“盖无此名矣”［７］（Ｐ７４５）。

实际上，乾道二年（公元１１６６年），宋孝宗子恪赠淮
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邵王，这一时间距

离嘉定四年（公元１２０８年）皇子赠官之时最近，“且
最为得体，而议礼者皆不及之，盖弗深考耳”［７］（Ｐ７４５）。

　　四、结语

宋代皇子虽最终都会被封为王，但存在着迁转

的过程。皇子封爵迁转次序为初封国公，稍迁郡王，

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次序基本确定于宋神宗时

期。这样循序渐进的封爵过程与前代皇子出阁即封

王大相径庭，这表明宋代皇子封爵待遇并不比前代

优厚。除了封爵外，宋代还授予皇子检校官和武官

等官职，但这些官职并没有实权，都是一些荣誉虚

衔。有时宋代皇子还出任州牧府尹，但除皇储在担

任州牧府尹时进行从政训练外，州牧府尹对一般皇

子来说也是虚衔。这说明在授官上，宋代皇子并不

掌握实权，一般都是被授予尊贵的虚衔，这与隋唐时

期皇子担任要职不可同日而语。可见，无论是从封

爵方面还是从授官方面来看，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

都大不如前。宋代，为示恩宠于皇子去世后，一般赠

其“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二令”（即中

书令和尚书令），但是对生时被高官厚禄所供养却

并不掌握实权的皇子来说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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